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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

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奋斗目

标，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有

关工作的通知》《安徽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指南（试行）》，要

求各地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处理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十五五”发展

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做好重大战略、重点建设项目的空间保障。在此背景下，亳

州市组织开展了 2025 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二、工作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保障“十五五”期间重点

建设项目用地空间需求，以 2024年度亳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和深化体检评估结论为

基本依据，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约束性指标

的前提下，编制本动态维护方案，重点对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三条控制线、中心城

区规划用地布局、规划分区、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开展动态维护。 

三、工作原则 

坚持总体稳定、局部完善。坚守三条控制线的底线约束功能，确保生态安全屏障不突

破、优质耕地资源不流失、城镇建设有序扩张，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通过科

学评估和法定程序对局部边界进行动态修正。 

坚持保护优先、守牢底线。坚守亳州市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责任，贯彻耕地保护第一

优先序，严格落实《亳州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各项保护目标和控制

指标。 

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全面协调农业、生态、城镇空间，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分

区，统筹城镇开发边界内存量和增量用地，实现城镇布局紧凑有序、功能提升，以高效能

空间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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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建则建”的思

路统筹优化发展空间和安全底线，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适应。 

四、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

9〕18号)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

5〕20号） 

5.《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 

6.《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7.《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令第 17号） 

8.《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 

9.《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有关工作的通知》 

10.《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11.《安徽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12.《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3.《亳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14.《亳州市 2024 年度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报告》 

1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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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护核心内容 

（一）深化落实目标战略 

本次动态维护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充分落实安徽省

“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奋斗目

标，深入贯彻亳州市“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更大突破、培优产

业集群实现新的更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新的更大突破”等发展目

标，以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为统领，重点围绕保障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

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方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新篇章。 

（二）三条控制线维护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维护情况 

严格遵循“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正向优化原则，结合耕地

保护和国土空间绿化专项规划“四类空间”划定成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业产业空间

布局优化等工作对耕地保护目标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坚持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调整，动

态维护后耕地保有量保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 876.08万亩不变，截至目前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总面积 777.78 万亩，满足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指标要求（775.25万

亩）。 

2.生态保护红线维护情况 

经评估分析，本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3.城镇开发边界维护情况 

以优化城镇发展格局、增强城镇发展动能为目标，衔接亳州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和

相关专项规划等，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的前提下，重点围绕“十五五”提出的“4

662”产业体系构建，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补短板，动态维护城镇开发边界，以保

障近期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动态维护后全市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501.34平方千米，扩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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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1.3倍，未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标要求。 

（三）中心城区城市“四线”维护 

本次动态维护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总体规划既定保护目标任务、确保约束性

指标稳定的前提下，重点围绕“十五五”重大项目和产业发展需求，对城市绿线和黄线的

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维护后，中心城区城市绿线面积保持不变，黄线面积适当增

加；城市蓝线和城市紫线管控范围与总体规划保持一致，未作调整。 

（四）规划分区维护 

市域国土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

区、矿产能源发展区六个一级规划分区，实行分区管控。本次市域规划分区维护主要依据

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成果同步联动开展，对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进行了

调整优化。维护后，各规划分区边界清晰、功能定位明确，与优化后的三条控制线保持高

度匹配。 

中心城区规划分区结合用地布局优化和重点建设项目落位需求，按照“增工业、强服

务、优交通，适当压缩居住与商业”的优化思路，对城镇集中建设区的二级规划分区进行

局部微调。 

（五）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维护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维护，以 2024年度规划体检评估及深化评估结论为依据，结合

“十五五”发展需求，在保持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针对产业空间供给不

足、公共服务配套滞后、产城融合水平不高、老城交通微循环不畅、城市生态品质有待提

升等问题，对各类用地进行统筹优化。其中，工业用地适度增加，重点保障中医药、先进

制造业等主导产业发展空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同步提升，按照“15分钟社区

生活圈”标准，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设施短板；城镇村道路用地和交通场站用地也有

所增加，用于优化老城区道路网结构，加密支路网，改善微循环系统。同时，居住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及留白用地相应减少，主要转化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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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间。 

（六）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对接国家、省级及市县级重大战略部署，本次动态维护新增重点项目 126 个，撤销 40

个，更新 16个，保留 271个，维护后项目总数合计 413个，涵盖交通、水利、能源、民

生、生态、基础设施等领域，其中“精准落位”项目 94个、“示意上图”239 个、“增补

清单”80个。“精准落位”项目与三条控制线及规划分区严格校核，确保用地需求精准匹

配、空间落位科学合理。 

六、实施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建引领、强化部门协同 

继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全过程，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权责清晰、层层落

实”的工作格局。建立部门协同机制，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统筹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的

实施与监督，发改、交通、水利、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解决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中的重大问题。 

（二）健全规划传导体系、确保层层贯通 

健全“市级统筹、县级落实、乡镇细化”的三级总体规划传导机制，确保上位规划要

求层层贯通落实。县级总体规划，在不突破强制性内容的前提下，对指引性要求进行针对

性的深化细化，强化对市辖区乡镇总体规划的刚性管控与弹性指引。 

（三）加强实施监管、完善配套政策 

将动态维护方案的具体执行情况纳入“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依托全省统一的

“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对三条控制线、规划分区、城市“四线”、重点建设项目

实施情况等进行动态监测监管。 

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围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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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细化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更好地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的近期重

点建设项目的用地空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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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件： 

1.三条控制线规划图 

2.永久基本农田维护调整分析图 

3.城镇开发边界维护调整分析图 

4.国土空间规划分区调整分析图 

5.中心城区控制线维护调整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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